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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有市民反映，昆明北市区和谐广场

美食步行街，70多家特色小吃店集体歇业。

记者来到此地，看到有的店铺卷帘门

紧闭，有的店铺内空空如也，甚至门面也被

撬走，留下破败的门头和招牌。不同于往

日热闹的场景，显得有些冷清。

据附近商家介绍，美食步行街上一共

有70多家临时搭建的店铺。从5月初起，

就传出这些店铺要被强制拆除的消息，许

多商家一边观望一边营业。5月26日，是

搬迁的最后期限。这一天，商家将东西处

理一空后，在一夜之间集体关门歇业。

对此，有多种传言。有市民说，是因为

房东与运营商之间发生了纠纷，二房东卷

款跑了，没有把房租交给大房东，大房东不

得不停止美食街的运营。另一种说法是，

因为房租大涨，实体店生意又难做，商家相

约集体关门歇业，以示对抗。还有一种说

法是，美食街晚上营业，声音非常嘈杂，严

重影响了周边居民休息，被业主联名投诉

后被迫终止营业。

记者了解到，美食步行街商户集体关

门歇业，是因为美食步行街搭建的建（构）

筑物涉及占用消防及公共通道，造成人流

密集，存在安全隐患，且未能提供相关行

政审批手续，被相关部门认定为临违建

（构）筑物并限期拆除。5月6日，昆明市

五华区红云街道城管执法中队给昆明上

佳商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昆明康尔德商

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系美食步行街店铺

管理方和运营商）下发了《限期拆除违法

建（构）筑物告知书》，限其在2023年5月

26日 24:00前自行搬离建（构）筑物内的

所有物品及其他财产，并拆除违法建（构）

筑物。《告知书》中还特别明确，如果两家

公司未履行拆除义务，红云街道城管执法

中队将对和谐广场内所搭建的建（构）筑物

进行强制拆除，所造成的一切后果由两家

公司自行负责。

部分受访者表示，美食步行街给市民

带来了一定的购物和餐饮消费体验，但拆

除后，可改善城市环境，保护市容市貌，更

好地满足市民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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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6月12日电 6月

10日，在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

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统筹协调

下，经广东省纪委监委不懈努力，

“百名红通人员”郭洁芳回国投

案。这是党的二十大以来首名归

案的“百名红通人员”，也是开展

“天网行动”以来第62名归案的

“百名红通人员”。

郭洁芳，女，1953 年 4 月出

生，广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原民

警，涉嫌与他人共同受贿，2000年

3月外逃。2000年10月，广东省

人民检察院对其立案侦查。2007

年12月，国际刑警组织对其发布

红色通报。办案机关积极开展国

际司法执法合作，坚持不懈推进

对郭的追逃追赃工作，最终促其

回国投案，相关涉案赃款已被依

法追缴。

中央追逃办负责人表示，郭

洁芳外逃23年后回国投案，是我

们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中

央纪委二次全会部署，持续开展

“天网行动”的重要成果。我们将

继续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坚持

有逃必追、一追到底，始终保持追

逃追赃高压态势。奉劝外逃人员

认清形势、放弃幻想，主动回国投

案是唯一出路。

高空坠物和高空抛物，被称

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严重威

胁着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社会危害较大。鉴于此，2021年

3月 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刑法修正案（十一）》新增了二

百九十一条之二的规定：“从建

筑物或者其他高空抛掷物品，情

节严重的，处一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

处罚金。有前款行为，同时构成

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

定定罪处罚。”

然而，在现实中，类似案件并

不鲜见。

就在今年5月10日，彝良县

法院对该县首例高空抛物案作出

一审判决：从23楼往下扔电风扇

的被告人颜某被判犯高空抛物

罪，判处拘役四个月，缓刑六个

月，并处罚金4000元。

“高空抛物属于违法犯罪行

为，严重损害、危及他人生命财产

安全，不仅要承担民事责任，情节

严重者还将被追究刑事责任。”在

此，彝良警方呼吁广大市民，务必

提高安全意识，杜绝高空抛物，谨

防高空坠物，养成文明生活习惯，

不再让伤害“从天而降”，共同守

护“头顶上的安全”。

本报记者 申时勋
通讯员 罗开礼

“百名红通人员”
郭洁芳回国投案

彝良一男子酒后从8楼
往下扔垃圾桶被刑拘

6月7日，昭通市彝良县一名男子深夜酒后从楼上往下扔垃圾桶，

未造成人员伤亡，但被当地警方依法刑事拘留。到案后，当事人万分

懊悔，却悔之晚矣。

案发
男子往楼下扔垃圾桶被刑拘

7日晚9时许，彝良县公安局

角奎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称：刚

才，在彝良县城东正街，有人从楼

上扔下来一个重约0.65公斤的垃

圾桶，差点砸到人。

接到报警后，角奎派出所民

警立即赶到现场，看见在角奎街

道财富中心与东正街岔口处，几

名群众仍惊魂未定。走访调查

中，财富中心楼下一名商户表

示，当晚其正在店内打扫卫生，

这个垃圾桶突然从楼上砸下来，

从一名水果摊贩头上飞过后弹

进店内，吓得这名水果摊贩尖叫

起来。

根据群众提供的线索并调

取监控视频观看后，民警很快将

住在旁边一公寓8楼的陈某某确

定为嫌疑人。

“当时，我因为喝了酒，才将房

间内的垃圾桶从窗户往下扔，险些

酿成大祸，真的是想想都后怕，再

也不会做这种损人害己的事情

了。”嫌疑人陈某某悔恨地说。

目前，陈某某已被依法刑事

拘留。

警示
高空抛物者要承担法律责任


